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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4）鄂 1303破 1号之五

申请人：随州市美亚迪光电有限公司管理人

2024 年 7 月 29 日，本院根据随州市美亚迪光电有限公

司的申请裁定受理随州市美亚迪光电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

案。并于 2024 年 8 月 8 日指定北京德和衡（武汉）律师事

务所为管理人。2025年 6月 6日，管理人向本院申请宣告破

产。

本院查明：管理人委托武汉悦成达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

合伙）进行审计。审计结论为：截至 2024年 7月 29日，美

亚迪公司账面资产总额为 178323750.29 元，预计可实现金

额为 89878089.06 元，账面负债总额为 167722582.69 元，

经债权人会议核查确认的无争议债权金额为 667018665.39

元。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后，无人提出重整申请，管理人穷

尽方法，无法与债务人、债权人达成一致，无和解可能。

本院认为，随州市美亚迪光电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

务，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，符合法定破产清算条件，

也无重整、和解可能。管理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。依照



2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一百零七

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

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一条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宣告随州市美亚迪光电有限公司破产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 判  长  冯 超

审  判  员  胡  婧

审  判  员  梁  平

二○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

法官助理   何  柳

书  记  员  刘妍汝


